

附件

[bookmark: _GoBack]新会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一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新会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一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和睦洲镇。新会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一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场地平整工程、道路工程、加油站、污水处理厂、河道拓宽、新建排涝站、智能机器人产业园、生活配套区、广告牌、厂企指示牌等。项目工程占地面积286.07hm2，其中永久占地280.22hm2，临时占地5.85hm2。项目土石方挖方总量15.43万m3，填方总量620.13万m3，借方609.00万m3，余方4.30万m3。工程概算总投资为2817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185590.69万元。项目已于2022年3月开工，计划2027年12月完工，总工期70个月。
项目区为冲击平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22℃，多年平均降水量1784.6mm；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红壤、赤红壤、滨海盐渍沼泽土，地带性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项目区属南方红壤丘陵区，以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500t/（km2·a）。项目所在地均不属于广东省、江门市和新会区划定的重点预防区，不涉及新会区的重要自然保护区等。
2026年2月26日，江门市新会区水利局在新会区主持召开了《新会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一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送审稿））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江门市新会江睦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和方案编制单位中山市农水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邀请了5位专家并成立了专家组。与会代表和专家查勘了拟建工程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主体工程设计单位关于设计方案的说明、《水保方案》编制单位关于编制成果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主要审查意见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同意编制依据。
（二）同意设计水平年为2028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根据编制单位测算，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286.07公顷。
（四）根据水利部办水保〔2013〕188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和广东省、江门市两区划分公告等有关规定，项目区所在地不属于项目所在地均不属于广东省、江门市和新会区划定的重点预防区，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南方红壤区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不低于95%，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不低于95%，表土保护率不低于87%，林草植被恢复率不低于95%，林草覆盖率不低于22%。
二、项目概况
同意项目概况介绍。基本情况、项目组成及布置、施工组织、工程占地、土石方及其平衡情况、工程投资、进度安排、拆迁及安置等介绍清晰。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同意工程选址选线制约性因素、主体工程方案比选、工程总体布局、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弃渣场选址的合理性、主体工程施工组织、主体工程施工工艺、主体工程管理、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等在水土保持方面的分析和评价结论。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本工程建设不存在绝对制约性因素，工程建设可行。
（二）同意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分析与评价结论。主体工程设计考虑了截排水工程、拦挡、苫盖以及绿化措施等。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预测范围、预测时段、预测内容和预测方法。
（二）同意水土流失预测成果及其综合分析结论。本工程扰动地表面积为286.07公顷，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为286.07公顷，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面积为286.07公顷（2860791m2）。据编制单位测算，若不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工程建设可能产生土壤流失预测总量为35647t，其中新增土壤流失量为30539t。本项目主要的时段为施工期。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和防治分区划分。项目区划分为场地平整区、道路工程区、建筑工程区、河道泵站区、施工临建区、临时堆土区和弃渣场7个水土流失防治一级分区，其中建筑工程区划分为建筑物区、道路广场区、景观绿化区和污水管线区4个二级防治分区，其他各防治分区不再划分二级防治分区。
（二）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原则、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六、水土保持监测
（一）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监测频次。重点做好雨季施工的监测工作，监测时段应从施工准备期开始。
（二）同意初定的监测点位布设，下阶段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进一步优化监测点布设和监测方法。
七、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同意投资估算的编制办法及定额依据。
（二）经审核，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估算总投资为9569.38万元。主体已列投资约9135.72万元，方案新增投资约433.6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0万元，植物措施0.75万元，监测措施37.28万元，临时措施275.42万元，独立费用65.19万元，基本预备费37.8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71647.46元。
（三）同意本工程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方法和内容。实施本方案各项防治措施后，设计水平年六项指标可达到或超过防治目标值。
八、水土保持管理
同意编制单位制定的本《水保方案》水土保持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经审查，《新会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一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满足有关技术规范和要求，同意通过评审，可上报审批。


江门市新会区水利局
202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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